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
管理工作注意事项

1.建设主体需对项目及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经认定存在虚假、瞒报等违规情形，一律取消项目奖补资格。
2.建设主体申报的建设项目必须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，所使用的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必须符合现有的政策规定。
3.建设主体需选择具有专业资质的施工单位开展建设，需保证资质取得单位、合同签订单位、收款单位、发票开具单位一致。
4.项目所购置的设备、设施须产品标识清晰、来源可溯、采购渠道正规合法，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与技术规范要求；冷库保温材料防火等级须达到B1级及以上。
5.项目施工发票的开具应符合税务部门对项目施工发票的开票要求，税收分类编码应为建筑施工，备注项目名称和项目地点。材料设备购置发票的开具应对各项采购材料设备明细分条列项，备注项目名称和项目地点。发票及发票清单明细应与合同所附采购清单一致。
6.要求第三方机构验收时对发票真伪查询资料、银行付款凭证真伪查询资料及银行流水资料进行归档。
7.新购置冷藏运输车辆纳入奖补资金的范围仅包括车辆购买价款，其他如冷藏装置加装费用、购置税、保险、服务费等不纳入奖补和总投资范围。
7.将冷库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配套设施范畴。生活、办公等非生产性建设，以及利用原有设施设备、原有基础建设的部分，超出冷库必要合理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，均不纳入奖补范围及总投资核算范围。
8.项目奖补资金计算公式如下：
奖补资金=（冷库主体造价+配套设施设备造价）×30%
其中，纳入奖补范围的配套设施设备造价≤冷库主体造价。
例一：冷库主体造价10万元，配套设施设备造价8万元，奖补资金为（10万元+8万元）×30%=5.4万元。
例二：冷库主体造价10万元，配套设施设备造价12万元，奖补资金为（10万元+10万元）×30%=6万元。

